
附件一

高雄市仁武區公所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活動補助經費申請表

申請日期  :    年  月  日

申 請 單 位
負 責 人

(簽章)

職稱

姓名

立案證書核准機

關、日期、文號
地   址

統 一 編 號 承辦人員
姓名

電話

計 畫 名 稱

計畫內容概要

申請補助項目

(請勾選)

□舉辦促進族群和諧及發揚傳統文化之育樂及民俗活動。

□舉辦有關慈善或社會教化之公益性活動。

□辦理有關重要紀念節慶之活動。

□辦理有關改善社會風氣或增進社會公益之研習觀摩活動。

□協助辦理本所依政策需要專案核定之計畫活動。

□於本區辦理增強藝文、體育交流及業務合作之跨域性活動。

□其他有關環境綠美化、節能減碳等活動。

計畫總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

自 籌 經 費

最近兩年曾獲本

所補助之計畫名

稱及金額

向其他政府機關

申請補助經費

(含項目&金額)

向其他單位

申請補助經費

(含項目&金額)

檢附：

一、申請補助活動計畫書一份。

二、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、民間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明書影本各乙份。

三、其他與申請補助計畫有關之資料。



申請單位圖記

/負責人印章
 

備註:請請務必確實載明全部經費，及向各機關或單位申請補助之金額。


